
版號：01112024表64-3-1(110年度)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戶數金額單項分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已補稅 本次核定不補退

戶數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

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
分位別

9.221.240.131.310.041.020.331.5311.131.9312.040.587.020.4310.00第1分位 0.22

9.861.230.171.310.020.980.473.0610.993.6611.311.609.580.2210.00第2分位 0.27

10.550.572.220.362.141.222.374.1810.044.9110.292.448.900.1510.00第3分位 1.17

10.821.383.381.253.421.773.305.259.676.049.853.358.870.4010.00第4分位 2.11

9.751.675.161.465.172.335.157.7710.629.0110.854.789.590.7510.00第5分位 2.94

9.402.087.061.636.603.437.979.9410.9311.2311.026.8210.522.3910.00第6分位 4.98

9.053.7410.063.018.845.9612.5112.8211.1713.9711.0710.0611.622.3410.00第7分位 7.32

8.955.5213.944.0511.399.9319.0316.6511.0517.3710.7214.8912.547.0710.00第8分位 12.82

9.7911.4520.928.9317.5219.0527.7319.739.7318.828.9521.9213.2612.5810.00第9分位 22.31

12.5971.1236.9576.6944.8654.3121.1419.074.6713.043.9133.558.1073.6510.00第10分位 45.85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計 100.00

一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